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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李黎律師事務所
「一加一大於二」，林李黎律師事
務所主管合伙人林新強深信，由
熟悉普通法的香港律師事務所與
精通大陸法的內地律師事務所以
合伙聯營方式經營，定能為內
地客戶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服務。
2014年，林李黎律師事務所成功
透過CEPA與一間深圳律師事務
所在前海成立首間合伙聯營律師
事務所－「華商林李黎 (前海 )聯
營律師事務所」。

CEPA迎來新機遇

自2004年起，香港律師事務所可
通過CEPA與內地律師事務所以
非合伙方式聯營。非合伙方式聯
營的主要好處是分擔成本。CEPA
補充協議八帶來突破，提出「進
一步密切內地與香港律師業的合
作，探索完善兩地律師事務所聯
營方式」。其後，內地正式允許香
港律師事務所在深圳前海、珠海

橫琴及廣州南沙試點與內地律師
事務所以合伙方式聯營。

林新強指此措施是香港法律專業
人士進入內地市場的轉捩點。「以
合伙方式聯營除可與內地律師事
務所分擔成本外，也能與其分享
利潤，這對香港律師樓相當吸
引。同時，通過合伙聯營，兩地
律師的配搭可帶來互補，充分發
揮協同效應。」

創新思維 冀成楷模

從事法律服務業三十年，林新強
認為成立合伙聯營能突顯香港律
師的優勢。「法律專業在本港發展
成熟，管理及處事方式注重程序
及規條。同時大部分發達國家都
跟香港一樣沿用普通法，熟悉普
通法的香港律師可以作為內地與
其他國家的橋樑，協助內地企業
邁向國際。」

合伙聯營更可以提供一條龍的法
律服務，大大增加聯營事務所的
競爭力。「中港兩地的交流頻繁，
現在很多訴訟同時牽涉兩地的公
司，成立合伙聯營後，我們可以
同時提供兩方面的法律意見。」

2016年，CEPA允許成立合伙聯
營的地區擴展至深圳市、珠海市
及廣州市，林新強認為會吸引更
多律師行參與。他形容合伙聯營
的做法開創先河，不單為行業發
展帶來新機遇，更以一套新方式
處理不同法制的問題，體現一國
兩制的實踐。

 成立於 1991 年，服務涵蓋訴訟及
非訴訟等多個領域。

 根據CEPA補充協議八的有關措施，
即完善兩地律師事務所聯營方式，
成立華商林李黎 (前海 )聯營律師事
務所。

法律服務

通過合伙聯營，兩地律師
的配搭可帶來互補，充分
發揮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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